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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轻化工大学 文件  

 

川轻化〔2021〕99 号 

 

四川轻化工大学 
关于印发《四川轻化工大学本科教育提质创新 

工程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 

学校各部门、各学院: 

《四川轻化工大学本科教育提质创新工程实施方案》，已经学

校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四川轻化工大学本科教育提质创新工程实施方案 

 

 

四川轻化工大学 

2021 年 7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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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四川轻化工大学 
本科教育提质创新工程实施方案 

 

为深入贯彻“研学结合、产教融合、特色发展”战略，夯实

人才培养中心地位，筑牢本科教育基础地位，切实提高本科教育

质量，全面提升学校人才培养能力，根据《四川轻化工大学一流

本科教育建设行动计划（2021年-2025年）》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提质创新工程建设任务 

学校实行一院一专两课两教材十优青一团队培育工程，固基

强本，全面推进内涵建设，不断提升本科教育质量。 

（一）优势专业培育工程 

实行一院一专培育工程：每一学院至少重点培育一个专业（已

经具有省部级及以上称谓的专业除外），凡培育专业属国家已开展

认证的，须按认证标准要求进行建设，每年须向认证委员会（协

会）提交认证申请。通过五年建设，达到省级一流专业标准。学

校每年投入不少于 200万元建设费，用于优势专业培育工程。 

（二）优质课程打造工程 

实行一院一专两课打造工程：每一学院每一专业重点培育两

门课程（已经具有省部级及以上称谓的课程除外），通过五年建设，

达到省一流课程标准。学校每年投入不少于 200 万元建设费，用

于优质课程打造工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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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优秀教材创新工程 

实行一院一专两教材创新工程：五年内，每一学院每一专业

至少由 A 类出版社新出版教材两部。学校对校企联合出版教材予

以资助。 

（四）优秀青年教师铸造工程 

实行一院十名优秀青年教师铸造工程：每一学院至少培育十

名优秀青年教师（已经具有省部级及以上称谓的教师除外），通过

五年重点培养，10 名青年教师至少获得校级荣誉称号，2 名青年

教师获得省级荣誉称号。 

（五）优秀教学团队提质工程 

实行一院一专一团队提质工程：每一学院每一专业至少组建

一个教学团队，教学团队成员在五年内至少有 1 人获得省级及以

上荣誉称号（奖励）。 

（六）优秀教学成果递进工程 

实行教学改革重点项目建设工程：每年从已经结题的校级教

学改革项目中遴选优秀项目项，或结合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实际，

设立教学改革重点项目 5-8项，每项经费 5-8万元。 

（七）实行教改论文准入制度 

凡评选优秀教师、我心目中的好老师、教学名师、优秀教学

基层组织等，评选前两年内必须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教改

论文 1 篇；职称晋升教师在聘期内必须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公开发

表教改论文 1篇。 

二、提质创新工程实施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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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学校每年评选“一专两课两教材十名师一团队”，五年

内全部完成所有学院“一专两课两教材十名师一团队”的评选与

培育。 

（二）评估中心每年对学院“一专两课两教材十优青一团队”

进行评估，并根据评估情况划拨或适度增减专项建设经费，评估

结果纳入学院年度教学考核。 

三、提质创新工程经费划拨办法 

学校对批准立项的校级及以上提质创新工程项目按照学校相

关规定与标准，划拨项目建设费。项目建设费的使用按学校财务

有关规定执行。 

学校对批准立项的校级及以上提质创新工程项目实行奖励绩

效制度，每一项目的奖励绩效按学校规定标准由教务处从学校教

学酬金总额中予以划拨，主要用于项目组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劳

动收入，不作为项目的奖金（项目奖金按<四川轻化工大学本科教

学工作奖励办法>规定执行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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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轻化工大学 
本科教育提质创新工程奖励绩效标准 

序

号 
项目名称 

奖励绩效标准（万元） 

国家级 省  级 校  级 

1 新工科、新农科、新文科 4 2  

2 一流专业 4 2 1 

3 认证专业 4 2 1 

4 卓越专业 4 2 1 

5 应用示范专业  2 1 

6 “课程思政”示范专业  2 1 

7 一流课程 4 2 1 

8 创新创业教育示范课程  2 0.5 

9 “课程思政”示范课程  2 0.5 

10 应用型示范课程  2 0.5 

11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4 2 1 

12 教学团队 4 2 1 

13 优秀教材 4 2 0.5 

14 优秀青年教师   0.2 

1.奖励绩效于立项当年或立项次年一次性发放，不重复计发。若评估

不合格，已划拨奖励绩效从其他奖励性绩效等额扣除。 

2.以上未涵盖的新增设的质量工程项目参照上述标准执行。 

3.省级及以上项目的奖励绩效，学院可适当调控；校级项目的奖励绩

效，原则上学院不再调控，由项目负责人负责分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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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轻化工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7 月 21日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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